
壹、前言

都市計畫係以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促進地

區發展為目的。但是近年來政府花費心力規

劃的都市計畫案，往往無法獲得民眾的支

持，常常發生爭議，有時甚至引發民眾激烈

的抗爭1。這體現出現行都市計畫法中所設計

的以技術專家與行政官僚為主的規劃制度，

正在面臨挑戰，同時也喚起各界對民眾意

見、民眾參與的關注。

雖然立法院早在民國53年修改都市計畫法

時，就修改該法第15條，讓都市計畫程序

中，增加了公開展覽都市計畫草案及民眾提

出意見的程序。也就是說，早在民國53年，

都市計畫法就納入民眾參與機制，使民眾對

都市計畫內容表達意見的權利，獲得了法律

的保障。這在當時可說是開我國行政計畫民

眾參與之先河，是政府建構採納民眾意見的

創舉。嗣後立法院又於民國91年修改都市計

畫法第19條，在都市計畫程序中又增加了舉

行說明會的規定，使舉行說明會正式成為都

市計畫程序的一部分。但是無論是公告都市

計畫草案或是舉行說明會都是屬於告知民眾

都市計畫內容或相關資訊。而給予民眾提出

意見機會乃屬於徵詢民眾意見，讓民眾意見

有被採納的可能性。這些規定都是屬於低度

民眾參與形式2。

都市計畫往往涉及很多不同的、複雜的公

益（例如：經濟利益、交通利益、環境保護

等）與私益（例如：營建自由等）。隨著台

灣民眾民主意識的提高以及對自己權益維護

的重視，目前都市計畫法所規定的低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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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戴秀雄，〈淺談都市計畫的幾個特性及其衍生的疑問〉，《全國律師》，2012年11月15日，頁10。

參與形式，似乎已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與期

待，因此都市計畫衝突事件日益增多。那麼

究竟應如何有效地化解民眾對政府都市計畫

政策的不信任、猜疑，轉變為支持政府都市

計畫政策？為解決此問題，本文首先對都市

計畫之基本概念（包括都市計畫的內涵及其

對私人權利的影響）、民眾參與之基本概念

（包括民眾參與的內涵及其機能）、都市計

畫程序、都市計畫程序中民眾參與的方式等

相關問題進行分析、檢討，並以德國相關制

度作為比較研究對象，由於德國相關制度設

計較為完善，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因此本

文援引為比較參考之對象。最後，則提出修

法之建議，以作為改善我國都市計畫法中民

眾參與機制不足之參考。

貳、都市計畫之基本概念

一、都市計畫之內涵

都市計畫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之都市計

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

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

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

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該計畫應依據現在及

既往情況，並預計25年內之發展情形訂定之

（都市計畫法第5條）。在種類上都市計畫可

分為市（鎮）計畫、鄉街計畫、特定區計畫

三種（都市計畫法第9條）。這三種都市計畫

在內容上又區分為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主

要計畫表明都市計畫區空間發展之基本構

想，以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表明，計畫

區內之住宅、商業、工業等土地使用之配

置、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名勝、

古蹟、公共設施用地等事項（都市計畫法第

15條）。該計畫係作為擬定細部計畫之準則

（都市計畫法第7條第1款）。而細部計畫則

是實施都市計畫之依據（都市計畫法第7條第

2款），係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表明，

都市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道路系

統、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等事項（都市計

畫法第22條第1項）。此外，細部計畫也可規

定都市計畫地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基

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積

率、綠覆率、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及寬

度、停車場及建築物之高度，以及有關交

通、景觀或防火等管制事項（台北市都市計

畫施行自治條例第25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

施行細則第35條）。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都

市計畫是一種對都市計畫地區未來的發展進

行整體考量，且涉及空間利用的空間綜合計

畫。鑑於都市空間有限以及對都市空間需求

不斷地增加，對都市空間實施都市計畫，整

體規範管理都市空間資源的利用，確實有其

必要性。在有限可支配的都市空間與資源

中，若經適當的規劃，進而使都市計畫地區

形成合理的空間秩序，將可使居民的生活環

境品質得以提升、生存基礎獲得確保3，還可

進一步促成都市的永續發展。反之，若規畫

不當，則會導致環境問題形成，不僅使居民

的生活環境品質下降、生存基礎無法獲得確

保，也會促成都市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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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戴秀雄，同前註，頁15。

註5：所謂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經規劃配置為公共設施需用之土地，而保留將來取得及興建使用者而言

（請參閱陳立夫，〈都市計畫之法律性質〉，《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0期，2003年9月，頁141）。

二、都市計畫對私人權利的影響

一般而言，都市計畫影響都市計畫區私人

權利的態樣可區分為二大類：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關於都市計畫的規劃，國際之間普遍採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作為規劃方法之一，亦即

土地利用依照功能加以分區進行管制。其目

的在於將功能上互不相容之土地利用，在空

間上予以隔開，以免相互干擾4，進而維持分

區內各土地利用彼此之間的和諧。從都市計

畫法第32條至第41條規定，可以看出我國也

是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作為都市計畫的規劃

方法之一。

根據我國都市計畫法第32條之規定，都市

計畫得劃定住宅、商業、工業等使用區，並

得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域或特定專

用區，分別予以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各個

使用分區之具體管制內容，包括：土地之用

途、容積率、基地內應保持空地之比率、綠

覆率、停車場及建築物之高度，以及有關交

通、景觀或防災等管制事項（台北市都市計

畫施行自治條例第25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

施行細則第35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

則第18、20條）。

從都市計畫法第32、40、41、52條等規定

可以看出，都市計畫一經公布實施，就發生

規範效力，都市計畫區內的民眾從事建築物

或土地的使用，從都市計畫公佈後，原則上

都必須符合都市計畫之規範。都市計畫對於

都市計畫區民眾從事建築物或土地使用的自

由發生規制效力，例如：都市計畫一經公告

發布實施，就可以作為實施建築管理之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40條），對都市計畫區民眾

申請建築行為發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建築法

第35、36、58、59條等）。此外，都市計畫

發佈實施後，都市計畫區土地上原有建築物

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依都市計畫法第

41條規定，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都市計畫是政府的一種

管制工具，具有限制私人權利之效力。

（二）公共設施保留地5之管制

為了增進都市計畫區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確

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原則上一定人口

數，即須配置一定數量、規模與種類之公共

設施，包括：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停

車場、市場、學校、上下水道、醫療衛生機

構、郵政、電信、社教機構、機關等用地。

因此，都市計畫法第42條規定，都市計畫地

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各種公

共設施用地。惟都市計畫區內民眾的土地，

一旦被都市計畫劃為公共設施用地後，依都

市計畫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不得為妨礙

其指定目的之使用，於未被取得供指定之公

共設施使用前，僅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

申請為臨時建築等妨礙指定目的較輕之使

用。這些限制規定，是為了配合日後徵收及

為實體公共設施設置之所需。都市計畫區民

眾的土地，被都市計畫指定為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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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沈育生、劉小蘭、徐世榮，〈環境政策工具中民眾參與機制之剖析與整合—以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為

例〉，《土地經濟年刊》，第26期，2015年7月，頁28。

註7：黃三榮，〈論環境影響評估法中之民眾參與〉，《律師雜誌》，第260期，2001年5月，頁30-31。

註8：湯儒彥，同註2，頁50。

註9：曾家宏、張長義，〈誰是民眾、如何參與？—論目前民眾參與環境影響評估之困境〉，《工程》，

第80卷第1期，2007年2月，頁51。

的終局，是土地被徵收作為公共設施之用，

其私有土地所有權將消滅。此與非公共設施

用地所受之建築物或土地使用自由的限制相

比，私有土地被都市計畫指定為公共設施用

地，對都市計畫區民眾權利所產生的影響較

為嚴重。

參、民眾參與之基本概念

一、民眾參與的內涵

何謂民眾參與，國內相關的文獻中有不同

的見解。有認為民眾參與，是指人民或民間

團體，基於主權之認知及實踐，對於政府行

動及決策，可以獲得充分的資訊，同時也有

健全參與的管道6。亦有認為民眾參與，是指

民眾對於國家或自治體之行政、立法、司法

政策之形成、制定、執行過程有權要求參與

之謂7。也有研究指出民眾參與，是指不具公

權力或非官僚體系中之民眾，在決策形成

前，獲取政府公共政策資訊，表達主張，並

對該政策決策發揮影響力的過程8。以下以這

些研究作為根據對民眾參與的內涵進行分析

及補充說明：

（一）民眾的內涵

一般而言民眾的內涵有廣義及狹義之分。

廣義的民眾，是指不具公權力之人民或民間

團體，包括當地居民、非政府組織、社團

等。這並不一定是一個有著共同利益和目標

的均質體，而是有可能彼此間有著不同利益

衝突的混合體。而狹義的民眾，一般是指利

害關係人，也就是權益會因為公共政策而受

正面或負面影響之社團、組織或個人。都市

計畫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任何公民或團

體得於（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期間內，

以書面記載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

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

參考審議」。所稱之任何公民或團體，係指

廣義的民眾，並不限於利害關係人。

（二）參與時機

民眾參與在於使沒有掌握公權力的民眾，

在公共政策制訂過程中，其意見在未來決策

時，能有機會被列入考量，以影響政策的結

果。因此，民眾參與之時機，必須在決策形

成之前。而且政府公佈政策的時機愈早，對

民眾參與愈有意義。從過去的經驗可以發

現，政府舉辦的公聽會、說明會愈是在決策

過程的後期舉行，結果往往民眾不歡而散，

乃非有意義之民眾參與9。

（三）相關資訊之公開

公共政策相關的資訊，如果在決策前不公

開或公開不充分，那麼民眾將無法掌握實

情，也就很難有效提出意見來影響決策。因

此，民眾得以獲得充分的公共政策資訊,是有

效民眾參與的前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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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湯儒彥，同註2，頁51。

註11：湯儒彥，同註2，頁52。

註12：各類型民眾參與形式之整理、分析，請參考湯儒彥，同註2，頁50-52。

註13：曾家宏、張長義，同註9，頁49；王珍玲，〈行政計畫與民眾參與—以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

字第三十號為例〉，《法學新論》，第27期，2010年12月，頁69-70；沈育生、劉小蘭、徐世榮，

同註6，頁28。

註14：王珍玲，同註13，頁63；湯儒彥，同註2，頁49；沈育生、劉小蘭、徐世榮，同註6，頁28。

（四）民眾有機會表達主張

如果政府只是單方面主動告知民眾其公共

政策之內容，民眾只能被動接受訊息，並不能

提出意見，也無提出意見之管道，則其實質上

只是單方面的資訊傳達，較似政令宣導10。此

外，政府容許民眾表達意見的方式有多種，

對決策發揮之影響力也不同。一般而言，如

果政府只容許民眾單向表達意見，那麼民眾

對決策能發揮之影響力通常較小，屬於低層

次之民眾參與。反之，民眾與政府雙方基本

上具有面對面互動溝通、協調之機會，而政

府也有回應民眾意見的義務，那麼民眾意見

對政府會形成較大之影響力11。

二、民眾參與之機能

（一）落實主權在民

民主國家的人民行使主權的方式，如果只

有選舉權，人民就國家之政事並沒有參與的

權利，那只是形式的國民主權。讓人民參與

國家公共政策（包括行政計畫）之制訂，甚

至就某些重要事項讓人民有公民投票權，由

人民自主作成決定，均屬於實質主權在民之

真正落實。對於公共政策，一個政府要採取

何種形式之民眾參與12，與該國家民主化程

度有密切關係。

（二）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政府透過民眾參與的程序，向人民說明政

策的內容，並公佈與公共政策相關的資訊，

能滿足人民對於公共政策知的權利。常見的

政府新聞稿、公告、公開展覽、說明會、公

聽會等皆屬之。

（三）提昇決策的品質

透過民眾參與的程序，讓人民有陳述意

見、表達主張的機會，有助於政府蒐集到更

多的資訊，提供政府更多元、多方面之思

考，進而提昇決策的品質13，使政策的制定

更適當合理。

（四）使政策執行更順利

政府的政策如果未獲得民眾一定程度的了

解，將難以獲得民眾的信賴及協助而得以順

利推行。而允許民眾於政策制訂程序中為一

定程度之參與，尤其是對於爭議性較大、內

容較複雜的政策，若能於決策前，提供不同

利害關係人與政府有進行雙向溝通、討論、

協商的機會，藉此建立彼此間之互信，凝聚

共識，不僅可提高民眾對政策的接受度，降

低執行時之阻力，亦可減少事後之紛爭及行

政爭訟之困擾14。

（五）監督政府避免行政機關專擅濫用職權

透過民眾參與程序，政府於決策前，向民

眾說明公共政策的內容，並公佈與公共政策

相關的資訊，且允許民眾於政策制訂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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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定程度之參與，尤其是於決策前，提供

民眾與政府進行雙向溝通、討論、協商的機

會，而政府也有回應民眾意見的義務，不僅

可以使決策透明化，同時也可以達到監督政

府，避免行政機關專擅濫用職權的現象發

生。

肆、都市計畫程序

一、制訂程序

都市計畫原則上係由各級地方政府擬定

之，亦即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擬定之。就主要計畫而言，

各級地方政府於主要計畫擬定後，應先送由

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都市計畫法第18條）。而根據都市計

畫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主要計畫擬定後，

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

該直轄市、縣（市）（局）政府及鄉、鎮、

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

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

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

內，以書面記載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

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

予以參考審議，連同審議結果及主要計畫一

併報請內政部核定之」。首都之主要計畫及

直轄市政府、內政部擬定之特定區計畫並應

送行政院備案（都市計畫法第20條）。主要

計畫經核定或備案後，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法第21條）。而細

部計畫之擬定、審議、公開展覽及發布實

施，依都市計畫法第23條第5項、第28條規

定，應分別依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9

條及第21條規定辦理，亦即細部計畫之擬

定、審議、公開展覽及發布實施，在程序上

與主要計畫相同。

二、變更程序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擬定計畫之機關，應每3年或5年

定期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

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又因為戰爭、地

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

損壞、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為適應國防

或經濟發展之需要、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

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等情事時，亦得視

實際情況，迅行個案變更（都市計畫法第27

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變更或個案變

更之程序，包括有關審議、公開展覽、層報

核定及發布實施等，應分別依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至第21條及第23條之規定辦理（都市計

畫法第28條），亦即均依上述都市計畫制訂

之程序辦理。

伍、我國都市計畫程序中民眾參與

的方式

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我國都市計畫程序

中民眾參與機制僅包含：公開展覽都市計畫

（包括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草案、舉行說

明會、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都市計畫草案公

開展覽期間提出書面意見。也就是說，政府

提供民眾參與都市計畫程序的方式，僅包

括：公告都市計畫草案、舉行說明會、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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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也有學者譯成城鄉計畫。

註16：也有學者譯成建築法或都市計畫法。

註17：BR-Drs. 756/03, S119。

民眾提出書面意見的機會。

一、公告都市計畫草案及舉行說明會

公告都市計畫草案及舉行說明會，是指在

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之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陳列

都市計畫（包括主要計畫、細部計畫）草案

30天，並舉行公開之說明會。此乃屬於告知

民眾都市計畫內容或相關資訊，藉此落實資

訊之公開。

二、給予民眾提出書面意見的機會

給予民眾提出書面意見的機會，是指在都

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期間內，任何公民或團

體皆得以書面記載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都

市計畫機關提出意見。此乃屬於徵詢民眾意

見，讓民眾意見有被採納的可能性。

陸、德國建設指導計畫(Bauleitplan)15

程序中民眾參與方式

德國 地 方 政 府 根 據 該國 建 設 法（B a u -

gesetzbuch，簡稱BauGB）16第1條規定，有義務

制訂建設指導計畫來管制地方土地的使用，

包括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的使用，藉以促

使地方永續發展。亦即建設指導計畫已經成

為德國落實永續發展的機制之一，在該國具

有相當的重要性。由於建設法對於德國民眾

參與建設指導計畫程序有較為完善之規定，

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因此本文擬簡介德國

建設法中有關民眾參與建設指導計畫程序相

關規定，以作為改善我國都市計畫法中有關

民眾參與機制不足之參考。

德國建設法中有關民眾參與建設指導計畫

程序，規定於該法第3條。該條所稱之民眾並

不限於建設指導計畫之計畫區內當地的居民

1 7 ， 也 包 括 相 關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 N o 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例

如：自然保護協會等環境保護團體。此外，

依新修正建設法第3條第1項第2句規定，該條

所稱之民眾也包括小孩及青少年。

依德國建設法第3條規定，民眾參與建設指

導計畫共分為二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的民眾參與

第一階段的民眾參與是在建設指導計畫草

案完成之前，包括：

（一）資訊公開

依德國建設法第3條第1項第1句規定，主管

機關必須儘早公佈建設指導計畫之一般宗

旨、目標、對於地方未來發展新的、塑造本

質不同的解決方案、建設指導計畫可能產生

的影響。公佈的方式可經由政府公報、公佈

欄、報紙等來進行。從這項規定可以看出，

德國建設指導計畫在規劃草案藍圖的階段就

開放供民眾參與，民眾參與的時機很早。

（二）民眾發表意見及參與討論機會的給予

第一階段的民眾參與，雖然德國的建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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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依德國建設法第2a條第3句規定，環境報告是建設指導計畫理由中的一個獨立部分。

註19：BR-Drs.756/03, S.121.

並沒有提供民眾公開討論的機會，但是依該

法第3條第1項第1句規定，民眾可以要求給予

其個人發表意見的機會，以及與建設指導計

畫機關討論的機會。透過這項規定，可以讓

不同的利害關係人，於建設指導計畫草案規

劃藍圖的階段，就有機會就其立場對於建設

指導計畫相關事項的內容提出意見，並且有

機會與建設指導計畫機關進行討論，透過理

性的溝通，使其意見在未來能有機會被列入

考量。

二、第二階段的民眾參與

建設指導計畫的草案完成後，就可以進行

第二階段的民眾參與。

（一）資訊公開

依德國建設法第3條第2項第1句規定，除了

建設指導計畫草案及其理由（包括環境報

告）18外，根據計畫機關判斷屬於核心的、

且已存在的、與環境有關的意見，都應對外

公開陳列持續一個月，至少持續30天，或者

在有重要理由存在的情形，持續適當的更長

的期間。關於陳列的地點、期間以及什麼類

型之環境訊息可供民眾閱覽，依德國建設法

第3條第2項第2句前段規定，至少應於公開陳

列的一週前就公告週知。這些公告也可以另

外再透過網際網路公告（德國建設法第4a條

第4項第1句）。就提供閱覽之環境訊息而

言，主管機關不必將有關環境的訊息毫無遺

漏全部都公開，只要按項目作成摘要加以公

開即可19。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建設指導

計畫機關公開的資訊並不限於建設指導計畫

草案，還包括建設指導計畫的理由、與環境

有關的訊息。也就是說，建設指導計畫為何

如此規劃，其理由為何，究竟會對環境造成

什麼影響，都必須對外公開，使民眾能夠掌

握實情，以有效提出意見。

此外，依德國建設法第3條第2項第2句後段

規定，前述公告還必須包含一項提示：「在

公告期間，民眾可以提出意見。非公告期間

所提出之意見，在建設指導計畫審議時，可

不被列入考量」。因此，民眾必須及時地行

使其參與權。又究竟哪些機關也參與建設指

導計畫程序，亦須一併公告（德國建設法第3

條第2項第3句）。

（二）民眾提出意見之審查及告知審查結果

對於建設指導計畫草案及相關訊息、民眾

於公告期間提出之意見，依德國建設法第3條

第2項第4句規定，建設指導計畫機關都必須

加以審查，其結果如何，依相同規定，必須

通知提出意見的民眾。但是，如果超過50人

提出的意見實質內容相同時，上述通知可改

為容許提出意見的民眾申請閱覽審查結果。

至於在什麼地方，於上班時間可以閱覽審查

結果，建設指導計畫機關應公告之（德國建

設法第3條第2項第5句）。這些規定在於課予

建設指導計畫機關一項義務，對於民眾提出

之意見必須作出回應，並將處理意見之結果

通知提出意見之民眾。最後，建設指導計畫

公告時，民眾提出之意見為何不被採納，建

設指導計畫機關必須附上理由（德國建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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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林明鏘，〈都市計畫法與現代法治國家〉，收錄於同氏著《國土計畫法學研究》，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2006年11月初版，頁49；徐世榮教授於其【台灣專制保守的都市計畫】文章中也提到：

「……（都市計畫草案）擬定後才讓民眾參與，抵觸儘早參與原則……」，刊於台灣蘋果日報

（https://tw.appledaily.com），2015年8月19日。

註21：曾家宏、張長義，同註9，頁56；沈育生、劉小蘭、徐世榮，同註6，頁40。

註22：台北市公民參與委員會委員呂家華認為，過去都市計畫會發生民眾抗爭，都是因為民眾收到通知單

時（事後）才知道都市計畫變更，自由時報（地方新聞），2017年4月6日；【民眾反「礁溪擴大都

市計畫」，揚言誓死抗爭】，礁溪鄉居民不滿「礁溪擴大都市計畫」的前期作業沒有讓民眾參與，

中時電子報（www.chinatimes.com）、中廣新聞網（tw.news.yahoo.com），2013年4月29日；【捷

運萬大線說明會民眾抗爭】，新北市政府與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舉辦中和區地方說明會，就捷運

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車站位置及都市計畫變更內容，向民眾介紹捷運建設時程及開發方

式，由於民眾參與時點太晚，引來民眾抗議，現場氣氛一度火爆，購買新聞（m.mygonews.

com），2011年9月14日。

第3條第2項第6句）。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

民眾於建設指導計畫草案及相關訊息公告期

間所提出之意見，建設指導計畫機關應予以

審議，並作出回應，而且民眾提出之意見若

不採納，於建設指導計畫公告時，亦應有說

明理由之義務。這些規定不僅較符合程序正

義的要求，而且對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也有較

周密之保障。

柒、我國都市計畫程序中民眾參與

機制不足之處

與上述德國建設法的規定比較來看，我國

都市計畫法中有關民眾參與的規定似有下列

不足之處：

一、民眾參與時點過晚20

按民主國家對於公共政策（包括行政計

畫）之制訂，事前開放民眾於程序中為一定

程度之參與，讓民眾有提出意見的機會，可

以幫助主管機關事前蒐集到更多的資訊，提

供其更多元、多方面之思考，進而促使決策

機關能夠達到提昇決策品質，選擇適當合理

的解決方案的目的，且開放民眾參與之時機

愈早愈有意義，已如前述。德國建設法第3條

提供民眾參與的時機很早，在建設指導計畫

草案規劃藍圖的階段，民眾就有閱覽相關訊

息、發表意見及與計畫機關進行討論的機會

（德國建設法第3條第1項第1句）。因此計畫

機關能事先有效地彙集各方面之意見，集思

廣益，充分做好建設指導計畫草案擬訂前之

相關調查、評估、準備的工作，也為選擇合

理適當之決策奠定良好的基礎。反觀我國都

市計畫程序，從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1項、第

23條第5項、第28條等規定可以看出，在規劃

都市計畫草案藍圖的階段，原則上並無任何

民眾參與的機會。也就是說，都市計畫從規

劃藍圖到草案公開展覽前，一般均採秘密作

業。一般而言，民眾參與的時機越早，越能

得到民眾的認同及參與感。而民眾參與的時

機太晚，通常無法對決策產生影響力21，不

僅無法發揮上述透過民眾參與提高決策品質

的機能，往往還會引發民眾不滿、不歡而散

或出現民眾抗爭的現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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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3：林明鏘，同註20，頁58。

註24：徐世榮教授於其【台灣專制保守的都市計畫】文章中提到：「目前都市計畫的主要問題有三：①非

常欠缺實質民眾參與的機制—（都市計畫草案）擬定後才讓民眾參與，抵觸儘早參與原則，缺乏

溝通、對話、討論……」，刊於台灣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2015年8月19日。

註25：曾家宏、張長義，同註9，頁49。

註26：沈育生、劉小蘭、徐世榮，同註6，頁40。

註27：徐良維，〈從民眾參與之角度檢視臺南鐵路地下化東移案〉，《全國律師》，2014年4月15日，頁95。

二、資訊公開不充分

原則上資訊公開制度必須與民眾參與制度

互相配套，才能使民眾參與效力有效發揮。

因為民眾事前獲悉行政機關據以發佈、變更

計畫之背後考量因素，才能針對爭點、問題

所在有效提出意見23。德國建設法第3條要

求，計畫機關在建設指導計畫草案完成之

前，就必須公佈建設指導計畫之一般宗旨、

目標、對於地方未來發展新的、塑造本質不

同的解決方案、建設指導計畫可能產生的影

響。在建設指導計畫的草案完成後，除了必

須公佈建設指導計畫草案，還必須公佈建設

指導計畫的理由，包括環境報告及其他根據

計畫機關判斷屬於核心的、且已存在的、與

環境有關的訊息。而我國都市計畫法第19

條、第23條雖有公開展覽相關資訊之規定，

但僅是主要計畫、細部計畫草案內容之公開

展覽，至於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為何如此設

計？計畫之理由為何？以及其他相關之重要

資訊並沒有提供給一般民眾或利害關係人查

詢。相關重要資訊若不充分公開，民眾就無

法掌握實情，因此難以有效提出意見來影響

決策。

三、缺乏雙向溝通機會24

提供民眾、利害關係人與計畫機關討論、

雙向溝通的機會，其意義在於多元紛歧的意

見，透過理性溝通、討論、協調的過程，可

以釐清問題，並且進一步整合意見，取得兼

顧多方利益的共識25。凝聚共識方能使民眾

參與更有意義，反之缺乏共識也是導致民眾

參與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26。詳言之，如果

沒有提供民眾、利害關係人與計畫機關討

論、雙向溝通的機會，亦即彼此之間無法對

話，儘管民眾、不同利害關係人有提出意見

的機會，但是由於各自秉持不同的價值觀和

立場，往往各說各話，因鮮有共識，其結果

可能導致民眾不歡而散，或訴諸激烈的抗爭

手段來表達不滿。依我國都市計畫法第19

條、第23條、第28條之規定，僅要求計畫機

關於都市計畫草案送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前，公開展覽都市計畫草案及舉行說明會，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提出書面

意見。這些規定只不過提供單向參與的機

會，於計畫機關舉行說明會時，民眾扮演的

只是被動的資訊接收者。民眾於都市計畫草

案公開展覽期間，雖可提出書面意見，但這

只是提供民眾反應意見的機會，而非與計畫

機關討論、意見溝通、協調機會之給予27。

因為民眾與計畫機關缺乏雙向溝通機會，因

此鮮有共識產生，導致民眾參與效果不佳。

而依德國建設法第3條第1項規定，民眾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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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8：黃三榮，同註7，頁35。

註29：曾家宏、張長義，同註9，頁57。

註30：台北市都發局為了落實公民參與，且為了讓市府提出符合地方需求之規劃，將推動全台首見的都市

計畫前期公民參與示範計畫，也就是說在都市計畫尚未形成前就納入民眾意見，讓民眾於前期規劃

即可提供對基地未來想像及規劃願景，示範地點：公館蟾蜍山，自由時報（地方新聞），2017年4

月6日。

設指導計畫草案規劃藍圖的階段，就可以要

求給予其個人發表意見的機會以及與建設指

導計畫機關討論的機會。亦即早在建設指導

計畫草案形成之前，就有機會就達成計畫目

標之不同的解決方案、計畫對環境可能產生

的影響等議題，與計畫機關進行雙向溝通、

討論、協商。因為民眾與計畫機關有雙向溝

通機會，因此有可能形成兼顧多方利益的共

識，而因為有共識產生，使得民眾參與更有

意義。

四、缺乏回應民眾意見的機制

如果民眾參與僅是民眾單向之提出意見，

而主管機關對於民眾意見僅是處於情報蒐集

之立場，並無須加以回應，亦不著重上述與

民眾共識之形成，則此民眾參與將流於形

式，其機能之發揮將大受影響28。我國都市

計畫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5項雖然規

定，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都市計畫草案公開

展覽期間，提出書面意見，供都市計畫委員

會予以參考、審議。然而都市計畫委員會究

竟如何處理民眾提出之意見，其結果如何？

如果不予採納，其理由為何？由於我國都市

計畫法並沒有主管機關應該回應民眾意見的

規定，那麼民眾提出之意見是否被審慎考

量，並無法確定。因此，民眾對於都市計畫

過程容易產生懷疑、不信任。甚至由於民眾

提出之意見不被採納，也可能引發民怨或激

烈抗爭。而德國建設法第3條第2項第4句規

定，民眾於建設指導計畫草案公告期間提出

之意見，主管機關必須加以審查，其結果如

何，依相同規定，必須通知提出意見的民

眾，或容許提出意見的民眾申請閱覽審查結

果。最後，建設指導計畫公告時，民眾提出

之意見為何不被採納，主管機關必須附上理

由（德國建設法第3條第2項第6句）。民主國

家提倡民眾參與，其基本目的在於透過一般

民眾與公益團體的參與，以改善決策的品

質。但是民眾提出之意見若無法受到重視，

姑不論無法影響最終的決策，無法發揮改善

決策品質的機能，久而久之也將影響民眾參

與的意願29。

捌、本文之建議

一、民眾參與時點應提早

民眾參與的時機越早，越能得到民眾的認

同及參與感。而民眾參與時機如果太晚，通

常無法對決策產生影響力，不僅無法發揮透

過民眾參與提高決策品質的機能，往往還會

引發民眾不滿、不歡而散或出現民眾抗爭，

已如前述。因此建議在都市計畫草案規劃藍

圖的階段，就提供民眾參與的機會30。也就

是說，應於都市計畫草案規劃藍圖階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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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1：林明鏘教授亦持相同之意見，同註20，頁50。

註32：林明鏘，同註20，頁58。

開相關資訊，提供民眾與計畫機關進行溝

通、討論、對話的機會，才能事先有效地彙

集民眾各方面之意見，充分做好都市計畫草

案形成前之相關準備工作31，進而協助計畫

機關選擇合理、適當之決策，也可以減少民

眾的抗爭活動。

二、充分公開計畫相關資訊

為使民眾事前對都市計畫議題有一定程度

之了解並掌握實情，進而針對爭點、問題所

在有效提出意見，發揮民眾參與之功能，本

文建議：①在都市計畫草案規劃藍圖階段-都

市計畫機關應對外公佈都市計畫要達成的目

標、對於地方未來發展本質不同的解決方

案、都市計畫對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②在

都市計畫草案完成後-都市計畫機關除了必須

對外公佈都市計畫草案內容外，都市計畫機

關據以發佈或變更都市計畫之背後考量因素

為何？亦即都市計畫之理由為何？亦應對外

公佈32。此外相關的環境訊息也應一併對外

公佈。

三、提供民眾與都市計畫機關雙向溝通

的機會

都市計畫因為涉及許多複雜的、不同的公

益與私益，為了能順利釐清問題，並進一步

整合意見，促成兼顧多方利益共識的形成，

使民眾參與的功能有效發揮，本文建議修改

法律，賦予民眾與都市計畫機關進行討論、

雙向溝通的機會。而且雙方討論、溝通的時

點愈早愈好，在都市計畫草案規劃藍圖的階

段，就給予民眾與都市計畫機關對話、討論

的機會，才能使民眾參與更有意義。

四、增訂回應民眾意見的規定

為了減少民眾的疑慮、獲得民眾的信任、

鼓勵民眾參與，對於民眾提出之意見，應透

過法律規定，主管機關必須加以審查，其結

果如何，必須通知提出意見的民眾，或容許

提出意見的民眾申請閱覽審查結果。此外，

民眾提出之意見主管機關如果不予採納，也

應透過法律課予主管機關說明理由的義務。

亦即主管機關對於民眾提出之意見，若不予

採納，必須附上理由。

玖、結論

都市計畫法中雖然早就設有民眾參與機

制，但是僅屬於低層次的民眾參與形式，不

僅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與期待，也無法達到

設置民眾參與機制的目的。為避免行政機關

專擅濫用職權，提昇都市計畫決策的品質，

提高民眾對都市計畫的接受度，降低都市計

畫執行時之阻力，減少事後之紛爭及行政爭

訟之困擾，本文建議修改都市計畫法中的民

眾參與規定，讓民眾參與時點提早，規定都

市計畫機關儘早於適當時機公開都市計畫相

關資訊，賦予民眾與都市計畫機關進行討

論、雙向溝通的機會，並增訂回應民眾意見

的規定，以真正落實民眾參與的精神，並進

一步達到設置民眾參與機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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